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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开放大学文件
青开大校发〔2023〕5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
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分校、学习中心：

为充分发挥先进的引导、示范作用，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

积极进取，促进良好学风、校风形成，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国开学生函〔2022〕15

号）和《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国开学生〔2021〕2

号），经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决定开展 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

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现将《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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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

认真做好评选的组织实施工作。

青岛开放大学

2023 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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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
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实施方案

为保证 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

作有序规范的开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奖学金评审推荐委员会，主要负责评选的组织推荐

和评审工作，评审推荐委员会名单如下：

组 长：张锡科

副组长：李宏

成员：刘晶、尉世强、宿晓宁、焦夕煜、滕美杰、翟宗霞、

陈淑灵、江信世、史晓华、张葵、刘磊

评审推荐委员会下设奖学金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由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评审的具体组织实施工

作。

二、奖励对象

奖励对象为青岛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起点）及开放

教育专科入学满一年的优秀在读学生。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修满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进

入毕业审核阶段的学生不在奖励范围之内。

三、奖学金来源及奖励标准

1.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由国家开放大学专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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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金额按照国开奖励标准执行。

2.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由青岛开放大学自行出资，

奖励标准为每人 500 元。

四、推荐名额

国家开放大学和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推荐名额分别为各分

校、学习中心在籍学生人数的 4‰比例。根据 2022 年底在籍学生

人数，按照上述比例确定推荐名额（名额分配见附表 1）。各分

校、学习中心按照分配名额组织推荐候选人，如各单位有特别优

秀的学员，可以超额申报 1-2 名。

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不得兼报，

须分别推荐。

五、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品

德优良，在读期间无违纪行为发生。

2.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努力，锐意进取，积

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和其他各项活动，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

力，并在学习中善于合作、乐于帮助和带动他人共同学习。

3.入学一年以上，已获得毕业总学分 40%以上本专业课程学

分（不包括补修课程学分）。已经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再次申请

奖学金时，需再获得 30%以上的课程学分。

4.学习成绩优良，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本专业课程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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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85 分，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本专业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

5.在读期间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对社会做出突出贡

献者，不受奖学金分配名额限制且可适当放宽第 3、4条款中所列

条件要求。（省部级奖励是指省级党委、政府直接授予的奖励和

国家各部委授予的奖励，省级党委或政府所属厅、办、委、局等

部门授予的省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和青年五

四奖章也视为省级奖励）。

六、报送材料

各分校、学习中心推荐奖学金候选人时，需报送以下纸质材

和电子版材料：

（一）评选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所需材料

1.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附表 2）；

2.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附表 3）；

3.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候选人成绩单需通过教务管理软件

打印，同时在成绩单右下角需注明已获学分的课程平均成绩和已

获得学分百分比，并加盖学籍审核部门印章）；

4.奖学金候选人 1寸彩色证件照片一张（打印或贴在申请表

的照片位置）；

5.奖学金候选人在读期间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或参加社会志

愿者等活动证明；

6.特别优秀候选人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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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校、学习中心需从推荐候选人中选择 1-2 名事迹特别突

出者，在上述材料基础上，还需报送事迹介绍和一张 5寸彩色生

活照（电子版）。事迹介绍在 2000 字左右，主要应包括：在读期

间突出的学习表现、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及所获奖励情况等（要求

有具体事例）。学校将对特别优秀的获奖学生事迹进行重点宣传。

（二）评选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所需材料

1.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附表 4）；

2.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附表 5）；

3.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候选人成绩单需通过教务管理软件

打印，同时在成绩单右下角需注明已获学分的课程平均成绩和已

获得学分百分比，并加盖学籍审核部门印章）；

4.奖学金候选人 1寸彩色证件照片一张（打印或贴在申请表

的照片位置）；

5.奖学金候选人在读期间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或参加社会志

愿者活动等证明；

注意：报送的纸质版材料顺序要与汇总表中的顺序一致。

七、活动宣传

学校将通过网站、公众号等媒体多渠道进行宣传，各分校、

学习中心也要利用各种方式加大对评选工作和优秀学生事迹的宣

传力度，不断发挥优秀学生的引导示范作用，提升开放教育的社

会影响力和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

八、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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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校、学习中心按照本实施方案具体要求，经学生个人申

报、本单位初审等程序，于 4 月 10 日前向青岛开放大学推荐国开

和青开奖学金候选人并提交相关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逾期未报

者，视为自动放弃推荐。

九、注意事项

1.各分校、学习中心要严格对照申请条件对候选人进行初审，

并分类推荐，出现问题较多的单位将减少或取消下一年度推荐名

额。

2.报送材料应规范齐备，尤其是学生姓名、学业成绩等基本

信息应准确无误。奖学金申请表中学生的申请理由要详实，不少

于 300 字。

3.各分校、学习中心要认真填写初审意见，初审意见应包含

对申请表中信息和其他材料的核实及初审情况。

4.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通过教务管理软件打印，同时在成绩

单右下角注明必修课程平均成绩、选修课程平均成绩和已修学分

占总学分的百分比。

5.各分校、学习中心工作人员在整理候选人材料时应认真细

致，确保汇总表中信息与候选人申请表中信息一致。

十、监督和检查

1.奖学金管理办公室受理相关举报，并不定期对获得奖学金

的学生进行随机回访。

2.对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分校、学习中心，奖学金评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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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委员会将提出处理意见，直至停止该单位奖学金申报工作。

3.对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学生个人，奖学金评审推荐委员

会将收回已颁发的奖学金及证书，并责成相关分校、学习中心对

其进行批评教育。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鹿鹿

电话：15166038027

电子邮箱：hll915@dingtalk.com

地址：青岛开放大学金水路校区综合楼 11 楼 1113 室

附件：1.2022 年度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2.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3.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申请表

4.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5.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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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度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国开奖学金名额 青开奖学金名额

直属 168 168

莱西分校 11 11

黄岛分校 9 9

胶州分校 9 9

即墨分校 3 3

平度分校 3 3

城阳分校 1 1

崂山分校 1 1

技师学院学习中心 5 5

旭泽学习中心 19 19

黄岛成教学习中心 2 2

机械中专学习中心 3 3

瑞腾学习中心 7 7

德奥学习中心 6 6

托普学习中心 6 6

海航学习中心 5 5

石化学习中心 5 5

黄岛志成学习中心 3 3

胶州光大学习中心 1 1

华洋学习中心 1 1

合计 263 263

各分校、学习中心按照分配名额组织推荐候选人，如各单位

有特别优秀的学员，可以超额申报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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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学习中心 入学时间 专业 本/专 已获学分课
程平均分

已获学分
百分比 联系方式

是否
不占
名额

1

2

3

4

5

6

7

8

分校、学习中心奖学金工作责任部门： ；部门负责人：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手机： ；Email：

日期： 年 月 日（分校、学习中心公章）

注：1.“已获学分百分比”的百分比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2.汇总表电子版请以 excel格式编辑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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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2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此处贴（或打印）1
寸彩色证件照片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学习中心 本/专科 专业

学号 入学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经历和专科及以上学习经历

对照奖学金申请条件简述申请理由（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不少于 300字，可加附页）：

一、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情况

1.学习过程（如个人学习过程事例、学习方法以及克服学习困难的经历等）

2.学习成绩（包括在校期间的成绩等）

3.其他方面的表现（如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参加学校活动、社会实践等）

二、工作和社会活动情况

1.工作情况（包括学以致用、工作所获成绩和奖励等）

2.社会活动（包括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和所获社会奖励等）

三、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体会和收获

1.学习体会（如学习感受和学习心得等）

2.学习收获（如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帮助等）

四、对奖学金的认识及未来努力方向

1.对奖学金的认识和理解
2.未来学习计划、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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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入学后的获奖情况（按时间顺序填写，并与提交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对应）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本人如实填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习中心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部、相关学院评审意见（包括公示情况）：

分部、相关学院主管校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总部终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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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学习中心 入学时间 专业 本/专 已获学分课
程平均分

已获学分
百分比 联系方式

是否
不占
名额

1

2

3

4

5

6

7

8

分校、学习中心奖学金工作责任部门： ；部门负责人：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手机： ；Email：

日期： 年 月 日（分校、学习中心公章）

注：1.“已获学分百分比”的百分比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2.汇总表电子版请以 excel格式编辑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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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2 年度青岛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此处贴（或打印）1

寸彩色证件照片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学习中心 本/专科 专业

学号 入学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经历和专科及以上学习经历

对照奖学金申请条件简述申请理由（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不少于 300字，可加附页）：

一、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情况

1.学习过程（如个人学习过程事例、学习方法以及克服学习困难的经历等）

2.学习成绩（包括在校期间的成绩等）

3.其他方面的表现（如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参加学校活动、社会实践等）

二、工作和社会活动情况

1.工作情况（包括学以致用、工作所获成绩和奖励等）

2.社会活动（包括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和所获社会奖励等）

三、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体会和收获

1.学习体会（如学习感受和学习心得等）

2.学习收获（如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帮助等）

四、对奖学金的认识及未来努力方向

1.对奖学金的认识和理解

2.未来学习计划、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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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入学后的获奖情况（按时间顺序填写，并与提交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对应）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本人如实填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习中心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部、相关学院评审意见（包括公示情况）：

分部、相关学院主管校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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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开放大学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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